买卖合同
甲方（买受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乙方（出卖人）：西安中兴文稿编辑社
住所地：西安市＊＊＊区＊＊＊路＊＊＊号
负责人：＊＊＊（电话：＊＊＊＊＊＊＊＊＊）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就甲方购买乙方书画艺术作品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乙方自愿将《＊＊＊图》（国画尺寸：4.71米/2.6米）《＊＊＊》（尺寸：2.8米/1.7米）艺术作品出售给甲方。
　　第二条、甲乙双方确认上述艺术作品的收款共计人民币＊＊＊元（不含税）。税款及其他费用另计。
　　第三条、乙方负责画作的装裱，甲方自行负责具体画作的装卸、运输、悬挂等相关事宜，并自行承担安全责任。
第四条、甲方收到乙方的艺术作品后对作品的质量、艺术水准等综合评估后将全部款项汇入乙方账号，甲方将全部款项汇入乙方账号即视为甲方已收到作品并认可其作品全部价值，乙方对作品的任何瑕疵不再承担任何负责，甲方对作品的任何瑕疵自行负责。
第五条、甲方于合同签订当日已收到全部书画作品并已自行悬挂，甲方需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将全部款项汇入乙方账号，乙方收到款项后20日内需向甲方开具发票，至此本合同双方即履行完毕。
    收款单位：西安中兴文稿编辑社
    帐号：112011580000127747
    开户银行：西安银行含光门支行
　　第六条、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依法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第八条  甲乙双方均需诚信履行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得违反，如有违反，均需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九条、本合同一式_____份，甲乙双方各执____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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